
 

 

參觀高雄市岡山垃圾資源回收（焚化）廠申請表 

申請日期：    年    月    日 

參 觀 單 位 

(請勾選) 
□政府機關  □學校單位  □民間團體  □香港團體  □中國（大陸）團體  □其他：        

參 觀 單 位 名 稱  參 觀 人 數         人 

領 隊 姓 名  職 稱  聯 絡 電 話  

聯 絡 人 姓 名  聯 絡 人 電 話  傳 真 號 碼  

聯 絡 地 址  

E - m a i l 信 箱  

參 觀 時 間 年  月  日□第一梯次（上午） □第二梯次（下午） 預計到達時間 時  分 

備 註 1.參觀人數每梯次至少 10人以上團體(除另外以正式公文專案申請者外)，不接受個人申請參觀。 

2.有意參觀本廠之單位，請於 14天前提出參觀申請，以利安排參觀作業。 

3.經排定參觀時間及人數若有變更，亦請於 5日前提出變更需求。 

4.申請作業將於 7日內通知申請結果。 

5.開放參觀時間：每週一至週五 上午 09：00至 11：30、下午 14：00至 16：30。（週休二日及 

  國定假日不開放、年度歲修期間考量作業環境安全，本廠得保留申請參觀核可權利。） 

6.香港團體、中國（大陸）團體或隨團參觀人員內包含非本國籍人士者，應檢附參觀人員名冊及 

  行程表等資料申請辦理。  

7.本申請表填妥後，請申請單位於本備註橺內戳記用印，並傳真（傳真號碼：07-6241175）至岡 

  山焚化廠辦理。如有任何問題歡迎來電洽詢：電話 07-6241168轉 128 何小姐。 

承辦人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單位主管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機關首長   

申請單位圖記 

 用印處 


